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 2024 年年度报告监管工作函》相关事项的专项意见

作为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

们对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

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5】0611号）中相关事项进行

了认真的核查，现发表如下专项意见：

一、关于报告期销售额为 100 万元以上的关联销售的具体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发生金额超 100万元的关联销售事项的主要交易主体为新奥

（中国）燃气投资有限公司、廊坊新奥燃气有限公司等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关

联方。

经查阅相关资料，上述关联销售事项均为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中发生的交易，

相关交易主体及交易内容均在公司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范围内，公司

已经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履行了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

义务。在审议 2024年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关联股东均回避表决，

保证了审议的独立性。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对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

项发表了事前认可和意见为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结合关联销售及非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说明公司关联销售在定价、结

算等方面是否公允、可比，是否与非关联交易明显不一致，是否存在关联方逾

期付款情况。

（1）关于定价公允性

经过对比分析，公司的产品和服务定价在关联方与非关联方之间并不存在明

显差异；公司的关联交易毛利率保持在行业合理区间内。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日

常关联销售交易的定价是公允且合理的，符合市场规律和行业标准。因此，我们

认为公司在聚安网关联销售业务的定价方面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

（2）结算可比性



报告期内，聚安网业务关联交易与非关联交易的回款周期一致，关联销售涉

及的应收账款平均周转天数短于非关联交易业务；未发现有通过结算条款进行利

益输送的情形。

（3）逾期付款情况

我们对上述报告期内关联销售事项的回款情况以及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

应收余额为 100万元以上的关联方回款情况进行了核查。截至 2025年 3月 31

日，上述关联方逾期回款余额为 3,578.20万元，逾期账龄主要集中在 1年以内，

最长逾期账期为 1-2年，除新奥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是因为项目运营处于市场

培育期，现金流紧张导致短期偿债能力不足外，其他关联方付款逾期主要原因是

受终端用户的资金影响。

针对上述逾期付款事项，公司已持续催收并依照相关会计政策按账龄对逾期

款项计提坏账准备，以合理反映公司财务状况，计提比例与非关联方逾期款项一

致，公司持续关注并采取必要措施以降低回款风险。

综上，我们认为公司聚安网关联销售业务定价遵循市场化原则，毛利率水平

与行业基准相符；相关关联交易均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未发现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况；公司部分业

务存在关联方逾期付款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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